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組織規程(核定版) 
中華民國113年10月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3年11月8日董事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113年12月11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132303616號函核定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據專科學校法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培養敬天愛人之護理及健康生活專業人才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校設有護理科、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嬰幼兒保育科、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

科、健康餐旅科、健康照護科，得配合社會需要及視師資、設備，報請教育部

核准後增設、調整或裁併相關類科。 

第 五 條 本校置校長1人，綜理校務，由董事會遴選聘任後，報請教育部核准，任期為4

年，得連任1次，校長遴選暨解聘辦法另訂之。 

校長因故出缺，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人選報請教育部核

准前，為維校務正常運作，依序應由合格之副校長、教務主任、學生事務主任、

總務主任兼代校務，以6個月為原則，並報請教育部核准。 

第 六 條 本校置副校長1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期為一年，得連任。副校長得由本

校教職員聘兼之或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之。 

第 七 條 本校職員得包括秘書、組員、辦事員、書記、護理師、技士、技佐等，辦理各

單位事務。 

第 八 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1人，秉承校長之命，辦理秘書室行政事務及交辦事項，

由校長遴聘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置職員若干人，辦理

相關業務。 

第 九 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處，各置主任1人，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各該處

業務。教務處主任由校長遴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

專業及技術教師兼任；學生事務處主任由校長遴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

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專業及技術教師兼任；總務處主任由校長遴聘專任助理

教授以上教師或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專業及技術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 條 本校教務處得分設註冊、課務、綜合業務組、進修部、教學資源中心及全人教

育中心。各組置組長1人，進修部、教學資源中心及全人教育中心置主任1人，

組長或主任由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分別置職員若干人，辦理相

關業務。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事務處得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體育運動、身心健康

促進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及軍訓室。各組置組長1人，中心置主任1人，

其中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兼任之，組長或主任由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軍訓室置主任1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遴選擇

聘之，其資格、遴選、介派(聘)、遷調辦法由教育部訂之，並分別置軍訓教

官、職員若干人，辦理相關業務。 

第十二條 本校總務處得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各

組置組長1人，組長由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分別置職員若干人，



辦理相關業務。 

第十三條 本校設資訊暨圖書中心，置主任1人，由校長遴聘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得

分設圖書與資訊組，各組置組長1人，組長由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並分別置職員若干人，辦理相關業務。 

第十四條 本校設宜蘭分部，置主任1人，由校長遴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辦理

宜蘭分部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行政業務。得分設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組，各組置組長1人，組長由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分別置

軍訓教官、職員若干人，辦理相關業務。 

第十五條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置主任1人，由校長遴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得

分設校務發展、就業實習、產學合作、推廣教育暨國際交流組及老人長期照護

教育訓練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組長或中心主任由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分別置職員若干人，辦理相關業務。 

第十六條 本校得視教學及實習之需要，設立附設(屬)機構，辦理長期照顧服務、幼托服

務及其他健康產業照護等相關事業機構，其籌設計畫書及組織章程須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七條 本校為因應社會需要得辦理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其設置辦法依教育部規定。 

第十八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研究發展需要，得設常設性任務編組，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十九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主任1人，由校長依相關法令聘（派）之。並置職員若干人，

依法辦理相關業務。 

第二十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1人，由校長依相關法令聘（派）之。並置職員若干人，

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人，由本校專任聖職人員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辦理相關業務。 

第二十二條 本校各科置主任1人，主持該科科務，由校長就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助

理教授級以上之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聘兼之，任期為一年，得連任。 

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學生總數達一千六百人以上之科，得置副主任，由

校長就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或講師級以上之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聘兼之，以

輔佐科主任推動科務，任期為一年，得連任。 

科主任及副主任於任期中辦理行政作業嚴重違誤、不當損及學生學習權益

或有其他不適任行為經查證屬實者，經校長解聘後免兼之。 

置職員若干人，辦理相關業務。 

本校進修部各科置主任一人，綜理科務，得由日間部各科主任兼任之。但

日間部無相關科者，由校長遴聘專任教師兼任之。 

第二十三條 以上各科主任及由教師兼任之單位主管任期為1年，得連任。 

第二十四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4級，由校長聘任，其資格應報

經教育部審定之。 

本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富有實際技術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業或

技術科目之教學，其遴聘辦法由本校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校董事會得置秘書1人，辦事員1至2人，承辦日常事務及會議紀錄。 



本校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

擔任學校一級行政主管之職務。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下列會議： 

一、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各處室(宜蘭分部)主任、各科主任、教師

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其成員總人數35至41人。前項各

代表之產生方式： 

(一)教師代表：15人，由本校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推選，各科所選任

之代表至少1名。 

(二)職員代表：2人，由全校職員以無記名投票推選之。 

(三)學生代表：經學生自治團體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員

總人數十分之一。 

前項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之人數總和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

員總人數之二分之一。校長為主席；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學校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科與附屬機構之設立、變更及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及其他校務重大事項。 

(五)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各處室(宜蘭分部)主任、各科主任及由校

長指定之其他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學校重要行政事項及

協助校長處理有關校務事項。 

三、教務會議：本會議由教務主任、宜蘭分部主任、學務主任、各科主任、

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籌備科代表、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教務處所

屬單位主管及各科(中心)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教務主任為主

席；討論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本會議由教務主任、宜蘭分部主任、學務主任、總務

主任、各科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科(中心)教師代表及學生自

治團體代表組成之，學務處所屬二級主管應列席，學務主任為主席；

討論有關學務之重要事項。 

五、總務會議：本會議由教學與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科(中心)推薦教師

代表1人及學生自治團體推薦代表4人及職員代表2人共同組成，總務處

所屬二級主管列席與會；討論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六、科務(中心)會議：以科(中心)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組成之，科(中心)

主任為主席；討論各科(中心)之重要事項。  

七、處(部)務會議：以各處(部)主任及其所屬組長、職員組成之；各處主

任為主席，討論各該處室重要事項。 

凡會議之內容涉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獎懲及與其權利義務有關事項者，



應有學生代表列席。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列委員會： 

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進行性別平等之宣導與教育，處理與防治校

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環境。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聘期、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學術研究等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教師暨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

申訴事項。其組織及評議要點另訂之。 

四、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理學生重大獎懲事宜或重大權益受損之申訴。

其處理要點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五、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策劃協調本校就業輔導業務事宜。其組織章

程另訂之。 

六、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為審理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相關事

宜。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七、校務發展委員會：為討論規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事宜。其組織章程另

訂之。 

八、校課程委員會：規劃及審議全校課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九、內部控制委員會：為提升行政效能、督導並落實內部控制作業。其設

置要點另訂之。 

十、校外實習委員會:為研訂校外實習推動方向，審議校外實習計畫、實習

契約及校外實習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一、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為審議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二、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有關學生獎懲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校於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設其他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本校學則、各處室辦事細則、各級教職員工職責及其他章則另訂之。 

第二十九條 本組織規程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教育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 三十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會議核備，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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